
附件2

湖北省2009年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

招录考试报名登记表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民  族
	
	贴本人1寸免冠近照

	出生日期
	
	政 治

面 貌
	
	学  历
	
	

	毕业院校
	
	

	所学专业及学位
	
	

	毕业时间
	
	    考生类别
	

	毕业证书编号
	
	   学位证书编号
	

	原工作单位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政

编 码
	

	身份证号
	
	 固定电话


	

	手机
	
	现户口所在地
	

	    简

    历

（从初中起填）
     
	

	家庭成员
情    况
	姓  名
	关  系
	  政 治

  面 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报考部门
	部门
代码
	报考单位
	单位
代码
	报考职位
	职位
代码
	是否有需要回避的情形

	
	
	
	
	
	
	

	身高
初检

情况
	   签名：

      年  月  日
	视力
初检

情况
	签名：

     年  月  日
	报考
资格

复审意见
	签名：

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

    1、工作单位、参加工作时间为在职人员填写，其他人员不必填。

    2、考生类别填写项目为：（1）、退役士兵（2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（3）三支一扶人员(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人员)（4）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（5）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。

    3、固定电话和手机为必填项目。

    4、报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的由工作人员在资格复审时填写身高、视力初检情况和报考资格复审意见。


